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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8日 

系所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10 年 12月 06日 

系所務會議修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07日 

系務會議修定 

第一條 目的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 為闡揚學校務實致用的教育

目標與精神，培育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優秀專業人才，並建立

學生正確的職業倫理道德與服務觀念，特訂定本要點。本系學生實習

課程相關規範，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適用範圍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暨各實習機構均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系

大學部四技學生實習課程及相關事務。 

 

第三條 臨床實習目標 

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臨床實習目標主要在於： 

一、培養專業的醫事放射師。 使具備專業的知識與態度，能注重醫療

道德與行為，具備高度愛心及耐心，成為一位學術修養深厚、臨

床技術專精的專業人才。 

二、整合學校及臨床所學的放射診療理論與技術實務，有效運用於臨

床病患之診療服務。 訓練學生如何在合理輻射劑量下，達到最佳

診療品質，且能正確的執行各項影像與治療技術。 

 

第四條 臨床實習課程規劃及相關作業 

        一、臨床實習課程、學分數與實習時數 

(一)本系每學年度於大學部四技四年級上學期開設 12 學分之臨床實習

課程。臨床實習課程為本系專業核心必修課程，實習成績及格始得

畢業。 

(二)臨床實習課程開課流程及作業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教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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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相關開課辦法規定。課程包含放射診斷技術實習 

6學分、放射治療技術實習 3學分、核子醫學技術實習 3學分。 

   二、臨床實習醫院評估及實習學生人數與志願選填 

(一)本系實習組教師(導師)於學生臨床實習前一學期，遴選優良之臨床

實習機構及可提供臨床實習學生數，提供本系學生實習名額，並於

實習前與實習機構協議簽訂「學生實習合約書」。本系臨床實習機

構評選以能涵括全台教學醫院(含)以上之醫學中心為主，並應設置

有供放射診斷技術實習、放射治療技術實習、核子醫學技術實習之

部門。 

(二)於三年級第二學期，由實習班級導師公告臨床實習機構及可提供臨 

床實習學生數並進行選填醫院作業，以大學前五學期之學業成績排

名為志願選填及分發順序之依據。 

(三)參加實習之學生經志願選填確認後，不得任意更改實習機構。實習

分配完畢，實習學生應填具學生校外實習切結書，保證督促實習學

生遵守實習相關規定及注意自我人身安全，以順利完成實習工作。 

        三、臨床實習期程 

(一)學生臨床實習課程實施期程，配合中華民國考選部醫事放射師專門

人員考試資格檢覈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全國聯合會相關規範建

議，需在同一政府合格立案之臨床實習機構，連續實習至少 26 週

以上，且成績及格。 

(二)臨床實習課程得配合全國大學(專)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科共同執

行期程，安排於每年七月至隔年二月期間實施完成。臨床實習課程

確切執行日程並明訂於學校與醫療機構之學生實習合約。 

        四、臨床實習成績評量 

(一)實習成績之評核由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單位共同評定，實習成績考

評項目由系依實習課程內容訂定。實習單位應進行臨床實習學生成

績評量，於計算實習學期成績前送交本系。 

(二)實習機構代表或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填寫回

饋評量問卷。 

第五條 實習學生管理 

(一)不論假別，請假缺席實習總時數達該項實習科目之實際總時數的三

分之一者，該科實習成績以零分計算，應行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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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因請假，操行成績之扣減比照「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三)實習學生服儀及相關工作與生活作息規範等，悉依各臨床實習機構

規定。實習期間，若實習機構無法提供住宿者，學生須自行處理住

宿事宜。 

(四) 懷孕學生實習請假依本校「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辦理。 

第六條 本系行政主管、實習班導師及實習組專任教師等，得安排於學生實習

期間至所有學生實習機構訪視，了解學生臨床學習情況，反應及協助

解決學生臨床實習所面臨相關問題、並充分了解實習機構單位主管及

臨床教師反應之問題等，以共同輔導學生及作為實習課程及學校課程

與教學之改善之參考。實習訪視教師並需填寫「實習機構訪視紀錄

表」，如特殊情形需改善或討論需提校外實習委員會研議。 

第七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實習機構若需收取實習費用，經本系彙整後由學校負擔此費用，

學生無需自行繳交。 

二、學生須依照實習機構要求辦理報到手續並繳交必要之文件，如照

片、B肝疫苗施打證明、體檢等。 

三、學生實習期間之工作與生活，應遵照實習機構之規定與校規行之。

工作績效與行為表現於實習結束後考核，若有情形特殊之重大事

件，得即時辦理獎懲建議。 

第八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